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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政办发〔2003〕68 号 

 
 

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深化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深化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深化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深化 
小型机动船舶安全管理专项整治实施意见的小型机动船舶安全管理专项整治实施意见的小型机动船舶安全管理专项整治实施意见的小型机动船舶安全管理专项整治实施意见的

通通通通     知知知知 
 

有关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直属各有关单位： 

    《关于深化小型机动船舶安全管理专项整治的实施意

见》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 OO 三年十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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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化小型机动船舶安全管理专项整治的关于深化小型机动船舶安全管理专项整治的关于深化小型机动船舶安全管理专项整治的关于深化小型机动船舶安全管理专项整治的

实施意见实施意见实施意见实施意见 

 

去年以来，我县各有关乡镇、部门按照县政府的要求，

深入调查，明确责任，落实措施，认真开展小型机动船舶安

全管理专项整治活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是由于多种原

因，当前永嘉辖区水上仍有部分无证船舶从事运输，为了切

实加强小型机动船舶安全管理，杜绝事故隐患，现就深化我

县机动船舶安全管理专项整治活动提出以下具体实施意见： 

一一一一、、、、    整治的目标整治的目标整治的目标整治的目标    

彻底取缔“三无”船舶；理顺条块安全管理职责，落实

船舶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

管理条例》宣传，增强广大船员安全防范意识；规范水路运

输市场；严肃查处各类违章行为，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二二二二、、、、    整治的重点整治的重点整治的重点整治的重点    

上塘、瓯北、桥头、桥下、乌牛、沙头等沿江水域“三

无”船舶，山区乡镇渡船（景区渡船）。 

三三三三、、、、    整治的具体措施和要求整治的具体措施和要求整治的具体措施和要求整治的具体措施和要求    

（一）加强领导，落实组织。船舶安全管理专项整治工作

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工作量大，困难多，各有关乡镇、部

门务必高度重视，做到主要领导直接抓，分管领导要具体抓，

建立与落实组织机构。县政府建立小型机动船舶安全管理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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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整治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交通局。有关乡镇

政府和县交通、海事、航管等部门也要建立相应机构。 

（二）加强活动宣传，发挥舆论监督。这次整治时间短、

任务重，而且船舶流动性大，各有关乡镇、部门要在主要村

庄、船舶集散点，张贴专项整治通告，并要通过电视，广播、

报纸等各种宣传舆论工具，加强整治工作全过程的宣传，使

专项整治宣传工作做到家喻户晓。交通、海事部门要落实宣

传报道人员，多形式、多渠道报道活动情况，介绍先进经验，

曝光重大安全隐患和存在的问题。 

（三）认真制定活动方案，加强信息反馈。专项整治工作

涉及到多个行政主管部门，各部门必须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规定，结合当地的实际，认真制定整治活动方案，要确定目

标，时限，措施及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按照“纳规大部分，

取缔小部分”的原则，彻底清理、整治“三无”船舶，确保

专项整治工作取得成效。各乡镇在实施本方案的过程中如果

发现问题，要及时上报县小型机动船舶安全管理专项整治办

公室。 

（四）建立长效的管理机制。整治结束以后，要建立长效

的管理机制。各乡镇政府、部门应当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认真履行安全管理职责；交通

主管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要加强对乡镇船舶交通安全管理工

作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海事部门要依法实施监督管



- 4 -  

理，强化现场监管力度，严厉打击“三无”船舶，坚决取缔

违章载客、渡车和超载等违法行为。 

四四四四、、、、    整治工作安排整治工作安排整治工作安排整治工作安排    

整顿工作分四个阶段。从 2003 年 11月初开始至 2004年

1月底结束。 

第一阶段，全面发动和落实责任阶段。时间为 11月初。

县政府将召开动员大会。各乡镇要建立、健全行政村和船主

的船舶安全责任制和落实水上交通安全管理的专门人员。交

通、海事部门要配合各乡镇各司其职，齐抓共管，认真执行

国家有关水上交通安全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切实承担并履

行各自职责。交通主管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对小型机动船舶

安全实施行业管理，负责船舶检验、水路运输业管理工作；

海事部门依法对小型机动船舶的交通安全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和业务指导，负责船舶登记，船员考试发证。 

第二阶段，登记发证纳规阶段。时间为 11 月初至 12 月

底。各乡镇政府要在 11 月 20 日前做好登记造册工作并报送

县专项整治办公室，并由县整治办牵头，组织海事、航管等

部门开展现场联合办公，对于技术状况尚好的船舶，在规定

的时间内办理有关检验、登记、营运手续，并严格按照市政

府专题会议纪要[2003]73 号确定的标准收费，切实减轻船主

负担。对于纳规的船舶，海事部门要组织这些船员进行技术

业务培训并考试发证，在 12 月底前必须将船员证书发放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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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员手中，有关船员的技术资历问题，按实际情况把关。在

纳规阶段，海事部门要加强现场监督管理，开展为期 3 个月

的联合执法大行动，采取边整治、边纳规的方法，督促船主

到乡镇政府登记造册，到海事、航管办理登记、检验、营运

手续，对于在规定期限内不来登记的和不来办证的要依法予

以严厉打击。 

第三阶段，集中整治取缔阶段。时间为 2004年 1月 1日

至 1月 20 日。由县专项整治办公室统一组织海事部门会同有

关部门对未经船检部门检验，且安全无保障的“三无”船舶，

依法予以拆解销毁。 

第四阶段，总结阶段。时间为 2004 年 1 月 20 日至 1 月

30 日。各乡镇政府及有关部门要认真做好专项整治工作的总

结，进一步分析本辖区内水上交通安全的薄弱环节和存在的

各种事故隐患，要制订相应的防范措施，并建立长效的管理

制度。 

 

                          

    

    

主题词主题词主题词主题词：：：：交通  安全  通知   

 抄送： 县委办、人大办、政协办。 

  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3年 11月 4日印发        


